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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  

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官网（www.neeq.com.cn）上发布了《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4），由于该公告部分表述存在疏漏，本公司现予以更

正。 

（一）更正事项的具体原因 

本次《关于公司向银行借款》议案内容存在疏漏。 

（二）更正内容 

更正前： 

本次拟申请贷款金额人民币 15,000 万元（以银行实际审批额度为

准）、期限三年，贷款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公司关联方谭广诺、何志

青为该笔银行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关联担保事项已于年初预

计，详见公告《关于预计 2021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1-

004）。抵押物实际状况、价值、具体贷款金额、时间及利率以正式签订的

抵押合同和借款合同为准。 

更正后： 

本次拟申请贷款金额人民币 15,000 万元（以银行实际审批额度为

准）、期限三年，贷款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公司关联方谭广诺、何志

青为该笔银行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关联担保事项已于年初预

计，详见公告《关于预计 2021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1-



004）。同时，根据《应收账款质押合同》及《知识产权质押合同》，公司以

其应收账款及知识产权出质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。抵押

物及质押物实际状况、价值、具体贷款金额、时间及利率以正式签订的抵

押合同、质押合同和借款合同为准。 

（三）其他相关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，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

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 年 12月 3日 


